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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交通运输法制工作要点的通知

文号：交办法函〔2022〕1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部属各单位，部内
各司局：

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2022年交通运输法制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
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22年1月23日

2022年交通运输法制工作要点

2022年交通运输法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法治建设放在交通运输改革发展
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
力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
设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项长
期政治任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作为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干部培训、党员学习的重要内容，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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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要求。统筹抓好《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交通运
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意见》《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部内分工方案》的贯彻落实。督促贯彻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落地落实。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2021年法治政府部门建设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三）持续加强和改进合法性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按规定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大行政决策、党组规范性文件等合法性和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切实把好法定权限、程
序、内容、责任关口。进一步加大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对有关审查工作的参与力度，有
效发挥好智囊、助手作用。

（四）不断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依法办理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
持续跟踪行政复议法修改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落地情况，做好《交通行政复议规定》的
修订工作。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应诉文书及相关材料的管理，切实提升精细化、规范
化、信息化水平。

二、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加快完善综合交通法规体系

（一）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加强党对交通运输立法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在交通运输立法中得到全面贯彻实施。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增强交通运输法规的前瞻性、及时性、系统性、针对
性、有效性。

（二）推进重点法律法规项目取得进展。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条例》《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制定出台。积极推进铁路法（修订）、民用航空法（修
订）、港口法（修订）、海商法（修订）以及农村公路条例、道路运输条例（修订）、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等立法进程。组织推动交通运输法研究起草工作。

（三）统筹部门规章制修订工作。按照部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统筹推进规章制修
订工作，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计划的完成率。

三、巩固成果、完善机制，持续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继续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加大对建立健全综合执法
运行机制的指导力度，系统梳理各地运行机制情况，督促指导地方进一步梳理明确综合
执法机构职责边界。

（二）巩固深化专项整治行动成果。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建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规范化长效机制的意见》，推动建立问题查纠整改、行政执法监督长效机制，创新执法
监督方式，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确保执法监督取得实效。

（三）建立健全执法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组织实施《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素质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加强执法队
伍培训，强化执法信息化建设，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执法队伍能力和
水平。

（四）继续推进不合理罚款清理后续工作。推动尽快启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修订
工作，从源头保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四、深化“放”、优化“管”、实化“服”，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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